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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四批）

序
号

1

受理
编号

X3NM2
025061
00024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群众投诉
反映：“2025 年
4月29日，乌海
市海勃湾区三
丰煤化煤台正
在施工，无任何
治理煤渣资质，
挖有1米多深的
坑 ，用 煤 渣 回
填。（39.54°N，
106.93°E）”

行政
区域

乌 海
市 海
勃 湾
区

问题
类型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一是关于“2025年4月29日，乌海市海勃湾区三丰煤化煤台正在施工，无任何治理煤渣资质”问题属实。
经核查，举报中提及的坐标点（39.54°N，106.93°E）位于内蒙古三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丰煤业”）院内，群众反

映问题所称“三丰煤化煤台”实为三丰煤业院内废弃煤矸石渣堆。海勃湾区在2025年环境综合治理大摸排中已发现三丰煤业院内
堆存废弃煤矸石约12万立方米（经检测，低位发热量约400大卡/千克，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但暂未查明责任主体，煤矸石堆存位
置为采矿用地。2025年4月16日，海勃湾区组织召开现场办公会，决定对煤矸石渣堆开展清运、整形。经海勃湾区能源局动员周边
国有企业，内蒙古西卓资山矿产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德晟骆驼山灾害综合治理项目施工方于2025年4月25日至26日入场清理
了部分煤矸石，后因项目工期紧、人员机械不足暂停清运。

2025年4月29日，附近居民甲自行对企业清理后残余的煤矸石渣堆底进行平整收集。当日22时左右，生态环境部门接到附
近居民举报有人施工产生扬尘后，前往现场调查，发现实为居民甲正在自行组织铲车清理平整部分煤矸石（主要为电线杆周边堆积
物），因其不具备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资质，当场责令其停止施工。

接到转办信访案件当天，相关部门赴现场开展核查时，该区域煤矸石渣堆已完成了治理。
二是关于“挖有1米多深的坑，用煤渣回填”问题不属实。
2025年5月20日，经调取资料查明，该废弃煤矸石渣堆属三丰煤业，因三丰煤业已由广纳集团久丰煤矿收购，海勃湾区责成久

丰煤矿于2025年5月26日入场治理，2025年6月3日治理完成。
经现场核查勘验并调取前期测绘数据发现，该区域原始地貌起伏不平，南北方向存在约5米的自然高度差，问题中描述的“一

米多深的坑”并非人为挖掘的坑，而是自然形成高低落差地势。企业治理煤矸石和居民甲某自发治理煤矸石的过程中，均仅限于将
煤矸石渣堆进行清理、推平，以清理固废、平整场地，并不存在“使用煤渣进行回填”的行为。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平 整 地
貌，改善
周 边 居
民 居 住
环境。

处理和整改
情况

2025年 6
月 3 日，久丰
煤矿完成了煤
矸石渣堆治理
工作。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五批）

序
号

1

2

3

受理
编号

X3NM2
0250611
0027

D3NM20
2506110
003

D3NM20
2506110
02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乌海市乌达区内蒙
古英莱新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四氯苯酐项目环评
报告7.2条中描述，磺化
工段使用硫酸盐（不含
重金属）进行生产，企业
实际使用硫酸汞进行生
产，属于重金属，与环评
报告不符，没有做符合
环保要求的处理，存在
欺骗获取环评批复的情
况。

乌海市海南区巴音
陶亥镇羊路井村红洞小
组，自2022年开始，乌海
市荣冠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养猪场的臭味影响村
民生活

乌海市海勃湾区人
民医院楼顶空调运行期
间，噪音扰民，影响周边
金田第三城小区一号楼
居民生活。

行政
区域

乌海市
乌达区

乌海市
海南区

乌海市
海勃湾
区

问题
类型

涉及利
益纠纷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乌海市乌达区内蒙古英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四氯苯酐项目环评报告7.2条中描述，磺化工
段使用硫酸盐（不含重金属）进行生产”问题属实。

经查，内蒙古英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莱新材料”）的《内蒙古英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四氯苯酐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内蒙古英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四氯苯酐等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
告书》分别于2019年9月、2023年5月由乌海市生态环境局予以批复，2024年11月由企业自行组织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并通过。“磺化工段”为英莱新材料四氯苯酐项目一车间产品1-氯蒽醌的磺化工段，根据环
评报告书中内容，该工段使用硫酸盐作为磺化反应的催化剂。

2.关于“企业实际使用硫酸汞进行生产，属于重金属，与环评报告不符，没有做符合环保要求的处理，
存在欺骗获取环评批复的情况”待监测报告出具后确定是否属实。

经现场核查英莱新材料环评报告、环评内容、硫酸盐购买发票、原辅材料、硫酸盐出入库记录、企业产
品、现有生产设施等，并调阅合同及原材料购买发票，查明企业于2024年7月至 2025年3月期间向两家
公司购买硫酸盐共计1.9吨。经调查人员查证，向该单位出售硫酸盐的贵州红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贵州
新致诚化工有限公司均出具情况说明，“销售给内蒙古英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硫酸盐为混合产品，其
中97%为硫酸钴，3%为5%的钯碳，由两种产品混合成为硫酸盐”。经确认，英莱新材料一车间产品1-氯
蒽醌（硫酸盐为生产该产品催化剂）于2024年8月开始生产，2025年3月31日因市场原因停产期间共生
产1-氯蒽醌161吨，通过对照环评报告工艺，生产161吨1-氯蒽醌产品共需消耗硫酸盐约为0.59吨。

为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乌海市生态环境局乌达区分局于2025年6月13日委托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英莱新材料一车间用于生产1-氯蒽醌的两个磺化釜中的残留物及成品1-氯蒽醌开展监测，
以判断是否含有汞，待监测报告出具后，根据监测结果确定该举报问题是否属实，是否需要追究责任。

投诉人反映的内容属实。
经核查，群众所称“巴音陶亥镇羊路井村红洞小组”为巴音陶亥镇羊路井村红墩村民小组，“乌海市荣

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猪场”为乌海市荣冠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育肥猪养殖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荣冠养
殖项目”）。于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羊路井村，项目北侧为空地，东侧1958米处、南侧841米处为红
墩村民小组，西南方向550米处为机井村民小组。经实地核查并查阅环评，荣冠养殖项目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和地方发展规划，臭味主要来自猪舍、氧化塘及堆肥场，距离养猪厂区最近的住户位于养殖厂区西南
侧550米。

2025年5月6日，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现场检查荣冠养殖项目猪舍、氧化塘及堆肥厂，发现
未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要求喷洒除臭剂，厂区存在臭味，于5月12日开展立案调查，下达了《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于6月9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行政处罚4万元。

按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企业于2025年5月12日开始对猪舍内漏缝板、氧化塘及化粪池等3个位置
不定期泼洒粪污除臭剂，截至6月5日累计使用约3吨。5月26日，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委托内
蒙古富源新纪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荣冠养殖项目开展执法监测，根据6月5日出具的监测报告，“厂界无
组织废气氨、硫化氢排放浓度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标准；厂界无组织废气臭气排放浓度满
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标准”，达到整改要求。

6月12日现场核查时，企业已按照环评要求对猪饲料采用了低蛋白配比饲料，降低粪便中的含氮量，
减少氨气产生；猪粪做到了日产日清不留存，定期喷洒消毒剂；对猪舍内漏缝板、氧化塘及化粪池不定期
喷洒除臭剂，但核查过程中，企业厂区内及红墩村位置在体感上仍有轻微臭味。

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经核查，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区人民医院）于2023年11月建成投入使用，空调系统

风机设置于门诊楼（共四层）楼顶东侧，共3台（分别为主空调、备用空调、供热空调风机），自2024年开始
每年6月至9月运行。空调系统风机所在楼体与相邻的金田第三城小区1号楼直线距离约35米，距离其
他居民楼较远，约200米以上。区人民医院于2025年6月12日委托内蒙古凯枫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选择
金田第三城小区1号楼2单元802室窗外1米（距医院院墙约5米）进行敏感点噪声检测，根据6月13日
出具的检测报告，白天噪音57.8dB(A)，夜间噪音57dB(A)，超过声环境功能区2类区域排放标准限值要
求（昼间限值60dB、夜间限值50dB）。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属实

办结
目标

根 据 监
测 结 果
对 企 业
依 法 查
处，要求
企 业 严
格 按 照
环 评 批
复 及 排
污 许 可
证 要 求
进 行 生
产。

加 大 监
管力度，
确 保 该
企 业 臭
味 气 体
长 期 稳
定 达 到
排 放 标
准要求，
避 免 影
响 周 边
居 民 生
活。

达 到 噪
声 排 放
国 家 标
准，避免
噪 声 影
响 周 边
居 民 生
活。

处理和整改情况

乌海市生态环境局乌达区分
局于2025年6月13日委托第三
方检测机构对英莱新材料一车间
用于生产1-氯蒽醌的两个磺化
釜中的残留物及成品1-氯蒽醌
开展监测，以判断是否含有汞。
待内蒙古绿环楷瑞环保检测公司
执法监测报告出具后，根据报告
结果作出相应处理，预计于2025
年6月30日前办结。同时要求企
业严格按照环评批复及排污许可
证要求进行生产，不得使用环评
批复外的原辅材料进行生产。

下一步，海南区将持续加强
日常监管，对除臭剂使用、粪污处
理等情况，开展不定期抽查，确保
臭气管控措施落实到位。同时，
要求企业加强对除臭菌群生物活
性培养，切实提高菌群氧化分解
能力，稳定猪舍、化粪池、氧化塘
等主要区域臭味去除效果，确保
臭味气体长期稳定达到排放标准
要求。待企业各项整改措施落实
后，海南区将于7月5日前再次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执法监
测，确保臭味气体稳定达到排放
标准，于 2025 年 7月 15日前办
结。

2025年6月12日，海勃湾区
人民医院委托河北德航丝网制品
有限公司为空调系统风机加装噪
声隔音装置，订购设备10天左右
到货，预计于 6 月 27 日完成安
装。待完工后再次进行噪声检
测，确保噪音排放达标后及时向
金田第三城小区居民公示，接受
群众监督。

是否
办结

未办结

阶段性
办结

未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六批）

序
号

1

受理
编号

X3NM
202506
120019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群 众 投 诉
反映：“1.乌海市
人民医院在6月
7日晚西南角污
水处理站泄漏
产生大量刺鼻
白色烟雾，疑似
有 害 气 体 氯
气。2.乌海市人
民医院在 2024
年医疗污水没
有经过无害化
处理，将几十万
吨的医疗污水
排 入 市 政 管
网。”

行政
区域

乌海
市海
勃湾
区

问题
类型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乌海市人民医院在6月7日晚西南角污水处理站泄漏产生大量刺鼻白色烟雾，疑似有害气体氯气”该问题属
实。

经查，2025年6月7日21时11分左右，乌海市人民医院院内西南角污水处理站出现白色异味烟雾，21时21分，海勃
湾区消防大队、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及相关技术人员先后到达现场开展处置，查明起烟原因为消毒粉受潮
阴燃所致。经内蒙古环境监测站乌海分站监测，白色烟雾中含有氯气。经海勃湾区消防大队应急处置，于6月8日0时30
分现场处置完毕。内蒙古环境监测站乌海分站在现场设置8个采样点位，于6月7日22时50分至6月8日1时20分先后
进行5轮监测，截至8日0时20分所有点位氯气浓度值降为0，区域环境恢复正常。

2.关于“乌海市人民医院在2024年医疗污水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将几十万吨的医疗污水排入市政管网”。问题部分
属实。

其中举报人所称“2024年几十万吨医疗污水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不属实，“排入市政管网”属实。医院污水处理过程
中的三台曝气机中一台出现故障（两用一备）。乌海市人民医院4月10日对故障设备进行简易应急处置，同时购置污水处
理设备，6月21日设备到货安装，7月7日试运行，7月13日正式运行。改造维修期间，医疗污水产生、排放全流程通过医院
统一的污水处理系统，经沉淀、投药、搅拌、菌群微生物处理，经过第三方监测合格后排入市政管网。同时，经调取2024年2
月10日—6月30日污水水质检测报告，显示各项水质指标均符合国家《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要求。污水处理站升级
改造完成后，市生态环境局海勃湾区分局委托内蒙古富源新纪检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测，根据其出具的检测报告，污水
排放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经调阅2024年7月—2025年6月市人民医院的1次年度、3次季度和10次月度污水
检测报告，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区域环
境恢复
正 常 ，
不对周
边居民
造成影
响。
市人民
医院处
理后污
水各项
指标均
符合国
家标准
要求。

处理和整改情况

1.督促市人民医院等
医疗机构加强对污水处理
工作的管理，开展常态化
污水水质检测，确保各项
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2.进一步优化污水处
理设施与材料库房的空间
布局，加强消毒粉等化学
品管理，健全完善台账登
记与核查机制，确保物资
流向可追溯、存储安全有
保障。

3. 开展专项强化培
训，切实提升全员安全责
任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从源头上杜绝同类事件再
次发生。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乌 海 市
人民医院对
分管副院长
和总务科科
长分别进行
谈话提醒和
批评教育，对
总务科相关
工作人员予
以诫勉谈话
并扣除当月
绩效，依据合
同约定对物
业公司作出
罚款并提出
立即整改的
要求。


